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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7_A1_95_E5_c76_161348.htm 为做好我院教育硕士

培养管理工作，参照学校有关规定，特制定教育学院教育硕

士培养管理细则。 一、教育硕士培养领导管理小组 主管领导

：朱德全 班主任：陈恩伦 教学秘书：胡琴 二、学籍管理 详

见《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规

定》 三、导师遴选 1、学院成立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

师组，具体负责研究生工作，导师组成员由校内导师和校外

导师组成，其名单如下：校内导师：张诗亚、易连云、周鸿

、陈时见、杨昌勇、王德清等校外导师：待定2、校内导师的

遴选条件和办法：(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道德品

质，作风正派，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身心健康。(2)在本

学科方向长期从事学科教学研究，并具有较高水平的该领域

研究成果和指导研究生能力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现有研究生

导师中聘请。(3)经院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报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认定。3、校外导师的遴选条件和办法：(1)校外导师

必须是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中学、中师或教育管理干部；具

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管理经验和科研能力；具有强烈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2)校外指导教师经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报校

学位委员会认定，由研究生部聘任。4、导师职责：(1)关心

学生的思想进步，做好教书育人工作。(2)指导学生的学习，

解答学生问题。(3)指导学生选题并从论文工作的各环节给予

具体指导，定期检查学生的学习，科研情况，有针对地吸收

学生参与导师课题研究；结合实际工作，指导学生从事一定



的科研工作。(4)校外兼职导师除了对学生的原单位期间的自

学、资料收集、调查、实验等工作给予指导外，还参加学生

的开题报告、论文审阅、论文答辩等工作。 四、教学与考试 

教学方式上主要利用寒假集中上课，重点、系统地讲授与平

时自学相结合办法进行，学生要在每期开学后在任课教师和

导师的帮助下填写自学计划表，结合课程学习和教学实际制

定自学内容，自学参考书至少要精读两本。成绩评定分两个

部分，自学以考核方式进行，学生自学后写出读书报告或课

程论文。 学生只有在参加集中上课学习、完成自学计划、写

出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后，才能参加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

以百分计，考核(平时)成绩占40％，考试(结业)成绩占60％，

成绩合格方可获得课程学分。严格考试制度，违反者按《西

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籍管理暂行规 定》处

理。 五、学位论文 1、时 间安排： 学位论文一般分为收集资

料(进行文献综述)、开题报告、调查或实验、论文撰写、中

期检查、论文评阅与答辩等几个环节。开题报告安排在第五

个假期进行，调查或实验在原单位或西师进行，论文中期检

查在第六个假期进行，答辩与学位授予在第四学年上期举行

。整个学位论文工作在校总时 间不少于3个月。2、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中学、中师教学改革与实践，在基础理

论的指导之下，突出应性，要求起点高，立意深。3、论文指

导论文指导采用双导师制，即校内，校外兼职导师各一名，

主要工作由校内导师牵头负责，校外兼职导师协助指导。4、

论文打印费由学生自己支付。论文答辩、学位授予等工作按

我校《研究生工作手则》(95年)中有关规定执行。 六、管理

原则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我院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



其培养与管理必须坚持科学、规范的原则。整个工作在院统

一领导下由院教育硕士培养管理机构(包括领导小组和指导教

师小组)负责管理，并具体负责教师安排、课程设置、教材、

资料、论文指导、论文答辩等各方面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